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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一、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二、审核流程
（一）业务主管单位对慈善组织募捐方案及补正事项进行审核。（附件2-1）
（二）开展公开募捐活动，涉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消防等事项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
[bookmark: OLE_LINK5]（三）慈善组织在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十日前，登录“慈善中国”平台，将募捐方案报送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备案（附件2-2），由民政部门审核。
（四）公开募捐活动进行中，募捐方案的有关事项发生变化的，慈善组织应当在事项发生变化之日起十日内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补正并说明理由，由民政部门审核。
三、审查内容
（一）业务主管单位审查
业务主管单位按照《慈善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履行职责，制定本单位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方案审查制度和审查流程，确定工作人员负责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方案的审查工作。
1.审查要件。根据公开募捐方案的具体情况审查提交要
件材料是否完整。
2.审查合法合规性。
（1）查看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2）从“慈善中国”查询慈善组织章程，查看公开募捐目的是否符合章程载明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公开募捐活动的名称是否与支持的慈善项目相关；
（3）从公开募捐方案中的募捐目的和募得款物使用计划查看该公开募捐活动是否属于单独备案；
（4）合作募捐和执行机构是社会组织的，从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看组织状态是否正常，公开募捐目的是否符合其业务范围；
（5）公开募捐活动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年，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开展的公开募捐活动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年；
（6）从签订的劳动合同查看公开募捐活动的负责人是否是慈善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
（7）查看方案中收款账户是否为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银行账户，不得使用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银行账户；
（8）如慈善组织开展互联网募捐，还应通过“慈善中国”查看是否选择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如还需在以本组织名义开通的官网等网络平台发布公开募捐信息，还应列出具体平台名称（如本组织门户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
（9）审查剩余财产处理计划是否全部用于本组织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并向社会公开。
3.审查必要性可行性。
（1）结合慈善组织业务范围，对已实施项目，根据前期执行情况报告以及在“慈善中国”信息公开情况，审查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对新设立项目，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设立的可行性；
（2）审查预期募集款物数额与本组织管理服务能力、善款管理水平、项目执行方的管理能力是否相适应；
（3）审查是否有明确的受益人范围、预期数量和确定方式，且受益人不得为特定个人；
（4）审查募得款物用途是否符合受益人的需要，是否制定募得款物使用计划；
（5）审查募捐成本是否遵循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是否向受益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等转嫁募捐成本；
（6）根据合作方确定方式和过程，合作方评估报告，审查慈善组织确定合作方是否遵循公开、公开、公正原则，合作方是否具有相匹配的项目实施能力。
4.业务主管单位在慈善组织报送公开募捐活动备案申请表或公开募捐活动备案补正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
（二）其他部门审查
1.慈善组织开展线下公开募捐活动，涉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消防等事项的，应当按照其他有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
2.安全、城管、消防等部门批准材料的形式主要包括：
（1）公安、城管、消防等部门的回函、复函等；
（2）公安、城管、消防等部门的批复材料；
（3）其他能够体现公安、城管、消防等部门意见的书面材料。
（三）民政部门审查
1.慈善组织公开募捐方案及其补正事项，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登录“慈善中国”平台，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提交备案材料。
2.材料齐备的，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十日内对予以备案的向社会公开；对募捐方案内容不齐备的，应当及时告知慈善组织，慈善组织应当在五日内补齐或者撤回备案材料。
3.慈善组织在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外，以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举办面向社会公众的义演、义赛、义展、义拍、慈善晚会的，除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备案外，还应当在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十日前，向其开展募捐活动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提交募捐方案、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复印件、确有必要在当地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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